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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防办〔2013〕78号

关于印发《郑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
行政复议听证制度》的通知

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郑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复议听证制度》印发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13年 9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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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
行政复议听证制度

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复议听证活动，依法、公开、公正审

理行政复议案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和《郑州

市行政复议听证暂行规定》，结合我市人民防空工作实际，制定本

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行政复议听证，是指人民防空主管部

门在审理行政复议案件中，为了查明案件事实，依照本制度组织

当事人就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、证据和依据进行

陈述、举证、质证、辩论的活动。

第三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法制机构具体负责组织行政复议

听证活动。

第四条 本制度所称的行政复议听证人员，是指负责组织行

政复议听证活动的行政复议人员。

所称的行政复议听证主持人，是指负责组织、指挥行政复议

听证活动，并主持听证会的行政复议听证人员。

所称的行政复议当事人，是指行政复议的申请人、被申请人

和第三人。

所称的行政复议听证参加人包括当事人及其代理人、证人、

翻译人员、勘验人员、鉴定人员以及其他与行政复议听证有关的

http://www.chinalawedu.com/web/23261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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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。

第五条 行政复议听证活动应当遵循依法、公开、公正的原

则。

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，行政复议听证

应当公开举行。

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行政复议案件应当举行行政

复议听证：

（一）社会影响较大的；

（二）涉及重大行政处罚或行政许可的；

（三）案件事实与法律关系复杂的；

（四）涉及当事人重大切身利益的；

（五）其他法律、法规规定需要举行行政复议听证的。

第七条 申请人在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之

日起15日内可以向法制机构提出行政复议听证申请，法制机构应

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，对符合本制度适用

行政复议听证情形的，决定举行行政复议听证的，应当于举行行

政复议听证会的3个工作日前向行政复议听证参加人送达《行政

复议听证通知书》；对不符合适用行政复议听证的情形，决定不举

行行政复议听证的，应当说明理由，并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第八条 《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》应当载明下列主要事项：

（一）案由；

（二）行政复议听证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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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行政复议听证人员、记录人员的姓名；

（四）举行行政复议听证会的时间、地点；

（五）行政复议当事人的权利、义务；

（六）其他有关事项。

第九条 法制机构决定举行行政复议听证的，应当指定不少

于3名行政复议听证人员，其中指定1人担任行政复议听证主持

人，主持行政复议听证活动。同时指定书记员具体承担听证记录

和其他有关听证事务。

第十条 行政复议当事人在行政复议听证活动中享有下列权

利：

（一）认为行政复议听证人员、翻译人员、勘验人员、鉴定

人员具有本规定第十二条所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申请其回避；

（二）可以委托一至两名代理人参加行政复议听证活动；

（三）行使陈述、举证、质证和辩论权；

（四）核对行政复议听证笔录并签名（盖章）。

第十一条 行政复议当事人在行政复议听证活动中承担下列

义务：

（一）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参加行政复议听证会；

（二）遵守行政复议听证会纪律；

（三）如实回答行政复议听证人员和其他参加人的问题；

（四）如实陈述行政复议案件事实；

（五）出具的相关证据、依据和有关材料必须客观真实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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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委托代理人的，应当出具授权委托书，明确委托事项

和权限。

第十二条 行政复议听证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

避，行政复议当事人也有权申请其回避：

（一）是本案的行政复议申请人、第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的

近亲属；

（二）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；

（三）与本案有其他关系，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。

书记员、翻译人员、勘验人员、鉴定人员的回避适用前款规

定。

第十三条 行政复议当事人申请回避的，应当在行政复议听

证会开始前向法制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理由。

行政复议听证主持人的回避，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人决

定；行政复议其他听证人员、翻译人员、勘验人员、鉴定人员的

回避，由行政复议听证主持人决定；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人或

者行政复议听证主持人不批准回避的，应将不批准的理由答复行

政当事人。

第十四条 行政复议听证会按下列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书记员宣布行政复议听证纪律；

（二）行政复议听证主持人核实行政复议听证参加人身份；

审查行政复议听证代理人的代理权限；告知行政复议当事人的权

利和义务；询问行政复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等，宣布行政复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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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证会开始；

（三）申请人陈述行政复议请求及其理由；

（四）被申请人陈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、证据、依据

或者不作为的证据、依据；

（五）第三人陈述意见及其理由；

（六）行政复议当事人按照行政复议听证主持人的指挥，就

行政争议的事实进行举证、质证、辩论、认证；

（七）经行政复议听证主持人同意，行政复议当事人互相询

问、申辩、说明，也可以对证人、勘验人员、鉴定人员发问；

（八）对符合法定调解情形的行政复议案件，由行政复议听

证人员组织行政复议当事人进行调解；

（九）行政复议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结束；

（十）行政复议听证参加人核对行政复议听证笔录并签名

（盖章）。

第十五条 记录人员应当将行政复议听证会的全部活动记入

笔录。

行政复议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：

（一）行政复议听证参加人的姓名、住址或者名称、地址；

（二）行政复议听证人员、记录人员的姓名；

（三）举行行政复议听证会的时间、地点；

（四）案由；

（五）申请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及其理由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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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被申请人陈述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、证据和

依据；

（七）第三人及其代理人陈述的意见及其理由；

（八）行政复议听证主持人总结、归纳行政争议的焦点；

（九）行政复议当事人就行政争议的事实进行举证、质证、

辩论、认证的内容。

行政复议听证会结束后，记录人员应当将行政复议听证笔录

当场交由行政复议听证参加人核对无误后签名或盖章。行政复议

听证参加人认为有错误或者遗漏的，经行政复议听证人员同意，

可以修改或者补正。行政复议听证参加人据绝签名或盖章的，记

录人员应当如实记录在卷。

行政复议听证人员、记录人员应当在行政复议听证笔录上签

名，行政复议听证笔录应当附卷归档。

第十六条 行政复议听证参加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

由不能按时参加行政复议听证会的，应当在举行行政复议听证会

的1个工作日前以书面或者适当的方式告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法

制机构，经法制机构同意，可以延期举行行政复议听证会。

第十七条 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听证申请的，应当在举行行

政复议听证会的1个工作日前书面告知法制机构。申请人无正当

理由据不参加听证会、听证会开始后迟到或者无故中途退出听证

会的，视为放弃行政复议听证。申请人放弃行政复议听证的，不

得再要求举行行政复议听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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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在行政复议听证会中，行政复议听证参加人应当

遵守下列纪律：

（一）服从行政复议听证人员的指挥；

（二）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录音、录像和摄影；

（三）不得随意走动；

（四）未经行政复议听证人员同意，不得发言、提问；

（五）不得对行政复议听证参加人进行指责和人身攻击；

（六）不得大声喧哗、哄闹或者实施其他妨害行政复议听证

活动的行为；

（七）不得有其他违法情形。

法制机构根据案件实际情况，可以设定旁听人员的数量、资

格等条件。

第十九条 行政复议听证参加人违反行政复议听证会纪律

的，行政复议听证人员有权对其进行警告；严重扰乱行政复议听

证会秩序，致使行政复议听证无法进行的，行政复议听证人员有

权终止行政复议听证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建议

有权机关依法追究责任。

第二十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举行行政复议听证活动不得向

行政复议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。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2013年 11月 1日起施行。

郑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3年 9月 24日印发


